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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创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企业板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对威创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一、威创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威创股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123 号”文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345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3.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7,211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20,725.40 万元，其中超募金额为人民币 75,854.40 万元。上述资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0 年 12 月 3 日，经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6,500 万元建设员工宿舍项目。 

2011 年 5 月 18 日，经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593 万元补充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系统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房产

建设资金缺口；使用超募资金 9,249 万元投资平板拼接显示业务建设项目。 

2013 年 7 月 30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 12,000 万元用于智慧城市管控中心大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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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超募资金已确定投资计划的合计金额为 38,342 万

元，尚未落实具体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金额为 37,512.40 万元。 

 

三、威创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2 月 3 日，公司与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缨

教育”或“标的公司”）股东王红兵、杨瑛、陈玉珍、王晓青等 4 名自然人（以下简

称“转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拟以部分超募资金 23,000.00 万元和

自有资金28,999.84万元，合计51,999.84万元收购转让方持有的红缨教育100%

股权。 

 

四、威创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的具体情况 

（一）收购标的的基本情况 

红缨教育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元 

实收资本 500 万人民币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7 号楼 2 层东侧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一般经

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教育咨询；文化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企业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策划、设计；

公共关系服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针纺

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首饰、工艺品、

玩具、乐器。（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法定代表人 杨瑛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7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经营期限 2013 年 1 月 7 日至 2033 年 1 月 6 日 

红缨教育的财务报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450003 号），经审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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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08,618,725.78  34,654,679.45  

净利润 15,665,228.50  4,137,218.63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6,607,554.86  46,506,087.76  

净资产 24,802,447.13  9,137,218.63  

（二）本次收购对公司生产经营的意义 

威创股份制定的发展战略是依托积累的 IT、通讯、交互等技术结合上市公

司资本平台发展相关多元化业务，实现公司未来业务的增长。红缨教育所处的幼

教行业具有较强的刚性需求，同时政策上倾向取消对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盈

利性的限制，由此可预见幼教行业在未来将得到较快的发展。本次公司收购红缨

教育 100%股权，能够快速地切入幼教行业，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本次收购使用上市公司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支付，可以在不增加公司

股本的情况下，增加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额，由此，公司的业务规

模及盈利能力将得到较大提升。 

（三）本次收购的定价情况 

针对此次收购，公司在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红缨教育

2014 年度的审计数据及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为基准日对红缨教育 100%股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与红缨教育股东协商一致，

最终确定收购价格为 51,999.84 万元。 

（四）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 

威创股份收购红缨教育 100%股权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同时，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本次收购的资金审核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核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批。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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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威创股份此次收购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股权转

让协议及被收购标的的工商档案资料，就此次收购的原因和定价情况与威创股份

的人员进行了沟通，查阅了威创股份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等。经上述核

查，保荐机构认为威创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红缨教育 100%股权，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

资金使用》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

购红缨教育 100%股权。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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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刘顺明                         高毅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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